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小115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簡章
1、 依據：
(1) 新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補充規定。
(2)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
2、 甄選名額：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招聘課後照顧班教師，視開班需求擇優錄取數名，備取若干名。
3、 甄選資格：應符合下列任用資格之一。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2) 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任之教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3)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或勞工等相關單位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4)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但不包括保母人員。
(5) 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者。

4、 任用期間與待遇：
(1) 任用期間：自115年8月31日起至116年1月20日止。
(2) 待遇：任教時段12時50分至16時，每節鐘點費336元；任教時段16時後，每節鐘點費400元。
5、 任用期間若發現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時，本校得適時依相關法規終止契約。
6、 經甄選錄取後，本校就教學需求，保留調整授課班級之權力。
7、 甄選內容：
(1)  書面資料審查(40%)：報名資料及證件不全者，不予受理。
(2)  現場面試甄選(60%)：班級經營及教學理念與實務(15~20分鐘)。
8、 甄選方式：
(1)  將報名所需資料及相關附件(詳閱第九點)，將報名資料於115年7月1日(三)12:00前將掃描檔PDF寄至電子郵件信箱：liliandlulu2002@gmail.com，信件主旨：「115學年度上學期淡水國小課後班教師甄選報名」。
(2) 成績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
9、 報名資料：請填寫及備妥履歷相關證件後，掃描成PDF檔。
(1) 所需資料證件（如附件）：
(1) 報名表
(2) 學經歷證件
(3) 身分證正反面
(4)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5) 資格證書或專長項目證明
(6) 男性應試者，另繳交退伍令或退伍證明或無兵役義務證明書。
(2) 以上資料如有偽（變）造者，除隨時取消應聘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10、 甄選日期時間及地點：115年7月6日(一)13:00，地點:本校明德樓一樓輔導室。 
11、 錄取公告：
115年7月7日(二)當天下午12時前公告於本校網頁。
附件1︰報名表 
新北市淡水國小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報名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請報名者以正楷詳細填寫)　　　
	相
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學歷
	

	目前服務單位
	

	經
歷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日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日

	
	  
	
	
	  
	
	

	
	  
	
	
	  
	
	

	
	
	
	
	
	
	

	證照
或
特殊資格
(請依實際狀況勾選)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2.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任之教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3.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

	
	
	4.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但不包括保母人員。

	
	
	5.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教育、社政或勞工等相關單位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6.曾擔任過課輔班教學經驗者


附件2︰自傳 
新北市淡水國小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簡要自傳
	1、 個人簡歷、專長及興趣：

	

	

	

	

	

	2、 教學經歷與表現：

	

	

	

	

	

	3、 課後照顧班班級經營及教學理念(包含管教方式、上課要求等)：

	

	

	

	

	

	4、 對淡水國小的課後照顧班的瞭解與期望：

	

	

	

	

	

	


附件3︰切結書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姓名)              報名參加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茲切結下列事項： 
1. 無雙重國籍或多重國籍。
2. 資料證件無偽造不實等情事。
3. 無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之情形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各款情事。
4. 倘經通知錄取，願依規定時間報到並接受學校職務安排。
5. 未符合報名資格而報名者，如於報名時未及時發現，錄取聘任後亦應無條件解聘，由備取人員遞補。
   如有違背或不實，願被取消錄取資格並負相關偽造文書等之刑責。
此致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4︰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本人（                                         ，         年        月        日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為應徵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課後照顧班教師所需，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